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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对外合作办公室。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翠平、朱亚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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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学校资产对外有偿服务是指在保证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科研和学生活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学校教

育资源为社会、企业提供服务的一种形式，既可为学校增加收入，改善办学条件，又为社会提供服务，

实现教育成果转化，提升学校社会形象。

为利用学校资产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加强学校资产运行规范，提高资产运行效率，提高学校对

外合作与交流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特制定学校资产对外有偿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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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资产对外有偿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学校资产对外有偿服务的服务类型、运行模式、合作条件的规范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校资产对外有偿服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学校资产

包括学校所有人员及固定资产。

3.2

学校人员

指学校全体教职工。

3.3

学校固定资产

包括房屋和建筑类、专用设备类、一般设备类、图书类。

3.4

房屋和建筑类资产

指学校拥有占有权和使用权的房屋、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包括学校教学楼、机房、实训楼、科技

交流中心、教师宿舍、学生宿舍、体育馆、宿舍区运动场、会议室、实验室、停车场及校内其他场地区

域。

3.5

专用设备类资产

指学校根据教学和业务工作的实际需要购置的各种具有专门性能和专门用途的设备，包括：文体活

动设备、舞台与灯光设备、档案馆的专用设备，以及办公现代化微电脑设备等。如：教学仪器、电教设

备、交通工具、炊事机械、医疗器械、音体美劳等教学设备。

3.6

一般设备类资产

指常用的办公与事务方面的设备，如：家具设备、办公用具。

3.7

图书类资产

包括图书馆、教师用书、学生用书、期刊杂志、光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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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务类型

学校资产对外有偿服务类型包括重大对外合作有偿服务项目和一般性对外合作有偿服务项目。

4.1 重大对外合作有偿服务项目

重大对外合作有偿服务项目是指由学校层面统筹开展，由对外合作办公室负责统筹联系、协调，影

响学校战略发展规划的对外合作与交流项目。

4.2 一般性对外合作有偿服务项目

一般性对外合作有偿服务项目是指各级部门根据部门职责或工作实际，开展的各类对外合作与交流

项目。包括：考务服务、场地使用、体育赛事、合作办学、承接会议和其他类型。

5 运行模式

5.1 运行体制

学校对外合作办公室负责对学校资产有偿服务项目进行管理和实施，学校相关部门对项目进行配合。

5.2 政策支持

学校鼓励各部门在经学校批准、授权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特点，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支持学校各项事

业发展，主动对接社会需要，利用学校各类资产开展各具特色的对外合作交流与服务，提高学校为社会

的贡献度，扩大学校社会影响力。

5.3 规范运行

认真履行合作手续中规定的义务、职责和权利等，促进合作的规范化、法制化。

6 合作条件

合作方的合作条件包括合作需求洽谈环节、合作手续办理环节、合作项目落地实施环节和其他条件。

6.1 重大对外合作有偿服务项目

由对外合作办公室或指定牵头部门进行合作方需求洽谈、制定项目方案，经分管校领导、分管对外

合作校领导、分管财务校领导、校长审核同意后，提交校长办公会议审定后，由学校对外合作办公室或

指定牵头部门负责组织办理合作手续、以及项目的实施与总结。

6.2 一般性对外合作有偿服务项目

由对外合作办公室进行合作方需求洽谈，以内部请示形式经分管校领导审批同意，将合作手续报管

对外合作校领导、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核同意后，由对外合作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与总结，其他相关部门

进行配合。


